
的性质。按《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转让土

地有关税收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645号）规 定：土地

使用者转让、抵押或置换土地，无论其是否取得了该土地的

使用权属证书，无论其在转让、抵押或置换土地过程中是否

与对方当事人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属证书变更登记手续，只要土

地使用者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该土地的权利，且有合

同等证据表明其实质转让、抵押或置换了土地并取得了相应的

经济利益，土地使用者及其对方当事人应当依照税法规定缴

纳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等相关税款。当然，在取得换

入房屋这一环节，你单位还涉及承受不动产的契税。到底属于

政策性拆迁还是具有商业拆迁性质，建议咨询当地政府及主

管税务机关。

5.问：汽车销售中，精品装修打折后仅收3-4折的钱，

甚至低于精品的成本价，我公司财务处理时，将精品按未折

扣的金额计提销项税和确认收入，将折扣部分计入销售费

用，但这带来的问题是销售费用中的这部分费用没有票据，

税务不让税前列支。请问如何处理？

答：汽车装修属于营业税应税劳务，汽车销售则应征收增

值税。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征税和确认收入？首先要分析两项

业务的关系，即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取决于对业务实质的认

识，其关键是对装修与汽车销售业务关系的认识。如果将装修

业务与汽车销售业务视为两项各自独立的业务，则单纯对装饰

业务给予过大的折扣会显得不合常规；但如果将装修业务视

为销售业务的延伸，或者直接视 为一种促销手段，其折扣并不

只是针对装修而言，而是针对整个销售（包括汽车销售和装修）

的，那么总体上才会比较合理。

如果汽车销售和装修业务由同一家企业提供，实践中可能

有兼营和混合销售两种情况。对这两种情况，增值税方面，《 中

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第五、六、七条有

较明确的规 定；营业税 方面，其精神实质与增值税 方面规定

类似，具体可见《 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七条。

如 果汽车销售和装修企业不属于同一家企业，但基于协

议等而有着关联关系，如 汽车销售企业对购车客户承诺赠送一

定金额的装修，这样，装修单位名义上不向购车人收取装修

费，但可以 从 汽车销售单位收取一定金额的补偿，本质上也是

有偿提供服务；另外，也有装修企业并不从 汽车销售单位获

得补偿，而是通过推销更多的装修项目而赚取利益，这只是折

扣比例不同而已，并不会导致总体的装修业务收入低于成本

的情况。

因此我们建议，企业核算时应注意区别不同情况，考虑更

合理的收入确认、成本分摊和损益核算模式，以体现整体业

务本质。其次，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制定营销策略、开具业

务发票和进行账务处理时既要符合经济行为的实质，也要考

虑符合税法规定，避免纳税风险。

主持人信箱：cj-0723@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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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制定《利用住房公积金发放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相关业务会计核算办法》

为了规范有关利用住房公积金发放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试点城市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核算，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郝、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审计署、银监会联合印发的《 关于利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宾施意见》（建金[2009]160号）的规定，财政部于近日制定了《 利用住房公 积

金发放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相关业务会计核算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椎据规定，本办法适用于《 关于做好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建金[2010]100 号）

规定的28个建设项目贷款试点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的住房公积金。办法规定
，
《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财

套字[1999]]33号）中涉及建设项目贷款业务的相关会计科目下分别按照建设项目贷款业务和在受托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增设相关明细科目。其中，对于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相关明细科目会计处理沿用

《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相关规定，对于建设项目贷款业务相关明细科目会计处理则遵照本办法规定。办法对建设项

目贷款业务涉及的委托贷款、逾期贷款、贷款风险准备、增值收益分配、业务收入、业务支出这6 个科目进行了修订，规

定报表中要增加《 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情况袁》，并对该情况表的样式及编制说明予以 了明确。

（本刊记者）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建议·动态
	简讯  财政部制定《利用住房公积金发放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相关业务会计核算办法》




